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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与法学

显失公平规则适用标准的

细化与完善

高 岩

【提 要
】 在社会公众强烈诉 求实质公平 , 而 司 法裁判 又 不能 罔顾 法条主 义 的 时 代背 景 下 现行里失

公平规则 的 简 单 、 滞后与 不 周 延性 , 已不足以 支撑裁判者从容应对大量显失公 平案件 的妥洽处理 。 应 以 主

观价值论为基本 立场 , 坚持显 失公平规则 采程序公平标 准与 结果公平标准兼顾 的立 法模式 ,
以诚实信 用 原

则 为基 准 , 对显 失公平规则 的适用 ,
从

“

权利 义务 明显违反公平 、 等价有偿原 则
”

、

‘

导致对方没有 自 由选

择可能性 的情势
”

、

“

利 用
”

三个方 面提出具体 的适 用标准 。 显失公平规则 的 真正生命 力并不 限 于逻辑的 自

足与规则 的精密 , 关键在 于其 高度开放的 特性 与 法官能动性 的发挥 应 允许法官根据诚 实信 用原 则 做 出创

造性的判 决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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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功能有 限的私法
一揽子解决 全部 问题 。 在 私法逻辑的

—

、 元善显失么 平 贝 的
框架 内维护公平 成 了 司法裁判的最 大政治 。 作 为 当 下

现实意义与原则 中 国社会公众正 义观最重要的载体之 , 公平才是法官

不能逾越 的社会公众的心理门榲 ’ 遵循法条主义追求形
‘

式正义 的裁判结果如果不能满足这 心理 , 不管裁判 的
定 引起法 目 的关汪 。 但

,
右通过了 效力 审查 , 无论

法条逻辑有多完美 , 也无法改变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 的
—— 。

髓 。 在交易结果明显失衡的状态下 , 与承担失败成本
法院通常会将这 结果归之于交易风险或当事人的 自治

的 方讲契约 自 由是没有说服力 的 , 当事人会找 出 不 只
力 力 。

项契约在订立时并非 自 由 选择的理 由 , 迪利 初始分

案件中不得 面对当事入和社会公众越来越大 的压
不平等 、 交易信息不对称 、 契约 条款不 明确 , 无法 预

力 。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, 被释放 的 自 由所 创造的利 见 、 口头约定无法证实等等 , 来为其不愿承担现实结果

关系和社会权力格局 , 反成 了 充分竞争的结构性阻碍 ,

背 书 。 这些理由 按照传统契 约理论 ’ 远 未严重到 足以 和

并在交易人之间造成资源配置 和谈 判话语权 力 的实质 不 重大误解 、 欺诈 、 胁迫 等情况相提并论的程度 并不能

平等 。 这些阻碍改革发展的深层次问题 , 不是私法所能 被 私法相应的抗辩或救济制度所涵摄 , 却 引 发 了严重 的

解决的 , 但却以个案 的形式提交到民商事法庭 通过
一

不公平的结果 。 与这
一

游求 相 比 , 《 民法通 则 》 及 《合

个裁判来平衡所有的关系 , 并要让当事人 双方 和社会公 同法 》 关于显 失公平规则的规定就显 得过于 简陋 了 。 除

众感到公平 。 对此 , 法官不仅不能 以 私法功能有限 实 了 年最卨 人 民法院 《 关 于 贯彻执行 〈 中华人 民共

现 自 由的前提条件 尚未具备为借 口拒绝裁判 , 反而要依 和国 民法通 则 〉 若 〒 问题 的意 见 ( 试行 )
》 ( 以 下简 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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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民通意见 》 ) 第 条对 《 民 法通则 》 第五 十九 条所作 不仅限于单一条文 。

的解释 , 年最高 人民法院 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 (

一

)
定位显失公平规则的上位原则

案件的若干意见 》 第 六条对 民 间借贷最 高利率 的规制 , 在现有规则基础上 , 应确定显失公平规则之 上的基

以及最高 人 民 法院 《关于适 用 〈 中 华 人 民共和 国 合 同 本原 则 , 以发挥统领和补充的作用 。

法 ) 若干问题的 解释 ( 二 ) 》 第二 十 七 、 第二 十八 、 第 从比较法来看 , 显失公平的指导原则无非 两种 ： 诚

二十 九条对违约 金过高或过低所作 的调 整 , 都是直接从 实信用原则 和公序 良俗原则 。 显失公平制 度应栖 于何者

结果上进行的矫正 且仅适用于民 间借 贷和违约 金 。 惟 之下却未形成最终定论 。 笔者认为相对 于公序 良 俗原

一全面规定显失公平规 则的 仍只有 《 民通意见 》 第 则 , 诚实信用 原则更适合作为显失公平制 度的统领性原

条 。 司法实践表明 , 这
一

制定于 上世纪 年代 的解释 则 。 理 由 如下 ： 第
一

显 失公平 制度所规制的问题是
一

已经滞后于时代 , 其规定 的简单与模糊 、 构成要 件不周 方当 事人在交易中 利用其优势或 对方 的劣势 , 不正 当地

延以及要件事实证明的局限性 , 难 以为裁判 提供足够的 压制了 对方 自 由 选择 的余地 , 导致合 同 内 容 显 著 不公

支撑 。 国 内学界对这
一

制度 的关注也不 多 与这
一

制 平 , 它大多数情况下都适用于市场交 易领域 , 所 涉及的

度在现实裁判中 的重要地位是远不 相称的 。 由 于规则缺 是交易主体之间的纠纷 , 其中 极少涉及到 家庭伦 理或者

失 , 裁判者处在骑虎难下的困境 ： 过 多地偏 向原告 , 就 公共利益 ’ 此点与诚实信用原则
‘ ‘

市场交 易关系 中 的道

会脱离 契约 , 把被告置于原告的强势苟求之下 违背契 德准则
, ’

的基本定性大致相符 因此一般而言显 失公平

约 自 由 的精神 但若是过多地偏 向被告 , 则 又将在摧毁 制度所涉及 的纠纷类 型 不厲 于公序 良 俗原则 的 管辖范

合 同忠诚 的信赖之后 , 同样摧毁合同 自 由 本 身 。
② 在现 围

。
第二 ’ 公序 良俗原则以低层次道德及 公共利 益作 为

代社会 , 传统麵显 失公平棚已 经不能满足现实需
标准 , 违反该原 的行为与违反法律强纖规定 的行为

要 ,

“

社会发展要求把它从一种隐秘的 良心裁判 制度变 处于 同
一层次 , 均被认为严重侵犯 了法秩序 , 超 出 了 法

为 种公开啊适用于各种合剛 般側搬 。
③

律纖容忍醜线 , 属于绝对无細行 为 ； 诚实信醒

失公平规则亟待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途径进 步加 以
肖要求主体符合较高层次 的道德 水准 , 即使违反 了 该原

则也并未达到危害基本法律秩序 的程度 , 只可能对 民事

±細關害关系产生影响 , 眺并非导致绝对无效的
显失公平細的絲 。 作力 巾 民細核心測 , 侧

髓野鮮人賴舰会 。 醒 失公平制度所

自 由 于 力
平衡的是 民事 主体之间的利益 , 并不涉及 民事主体与 国

缔约人设置 种退 出 机制 ：

‘ ‘

当 客麵势或人为
家 、 社会之间的关系 , 且通过不适 当手段订立 内容不

■人 )

奸的合 行为 , 远未达 到舰公序 良細严重程
现契约 自 由的状 态时 , 公平纖为受害的 当 事人提供 了

度 , 仅可能不 符合 诚 实信用 的要求 。 从立 法 中 也 可以
退 出的机会 , 使之摆脱固有契约的约束 。 这是

一

种保障

契约 自 由的消极方式 , 是符合私法 自 治之本性的 也是

奶女 ” 羊
、

士
、

扣 贫 年 ① 有关显失公平规则 的理论阐述 多见于各类 民法教科书 。 研
自 由的本性使然 。 基于这 认识 ’ 如果客观上并无限

究论文主要 包括 ： 徐国栋 ： 《公 平与 价格一价值理 论 》

制 主体 自 由的 因 素存在 , 则主体形式上 的合意即为真实
( 《 中 国社会科学 》 年第 期 ) ； 徐涤宇 ： 《 非常损 失规

意思表示 , 此时仅依形式 自 由 标准 即可兼顾安定性与妥 则 的比较研究
——兼评中国 民事法律行 为制度 中 的乘 人之

当性 , 而无公平标准适用之余地 ； 只在 自 主决定终止而 危和显失公平 》 法律科学 年第 期 尹 田 ： 《乘 人

非法的他主决定出 现 , 且又不足 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、 欺
院学报 ( 哲学社会科学 )

》 年 月第 卷第 期 ) ！ 颜
诈 、 胁迫时 , 为避免极度不公平 的结果 ’ 才应 考虑适用

讳 ： 《 显失公平立法探讨 》 华东政 法学 院学报 》 年

显失公平规则 。 为此 , 在对显失公平规 则的具体适 用条 第 期 陈鸣 ： 《关于 合同显失公平的认定 》 ( 《现 代法学 》

件进行设计时 , 需要格外慎重 。
年第 期 孙学致 ： 《公平规范的本质 》 《 东北 师大

学 报 ( 哲学社会科学版 )
》 年第 期 ) 等 。

二
、 我国法上显失公平规贝 丨 的 ② 德 迪特尔 施瓦布 ： 《 民法导论 郑冲译 ’ 法律出 版社

一

、

年版 , 第 页 。

③ 王军 ：
《 美国 合 同法 》 , 对 外经济 贸易大学 出版社 年

版 ’ 第 页 。

笔者以为 , 应 当将显失公平规则所担负 的功能进行 ① 孙学致 ： 《公平规范的本质 》 , 《东北师大学 报 ( 哲学社会科

分拆 , 在体系上形成
一

个
“

三位
一体

”

的 规则组合 , 而 学版 》 年第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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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出 , 显失公平 的合 同效力 为可变更 、 可撤销 , 而非 其次 , 关于 对待给 付价值 的 判断标准 。 依德 国学

绝对无效 。 王泽鉴先生也指 出 , 暴利行为通常仅 为可 者施瓦布的 观点对 待给 付价 值应
“

以 市场通行的情 况

变更 、
可撤销 , 只有在违背 了公序 良 俗原则 时 , 才导 来衡量 。

③ 市场中通行 的情况 中最为 基本的 当属 市场

致无效 。 第三 , 显失公平制 度 的 目 的在于实现 主体之 价格 , 而此处所言 的 市场价格应 为合 同订立 当时的 价

间合同 内容 的平衡性 , 但它是通过 在法律关系 内部对 格 。 如果法律法规 、 行业规章 中 规定 了特定 交易的 参

主体行 为提出 要求的 方式实现的 , 即要求 主体不得不 考价格 , 则应优先考虑以该 价格 为标准 ； 如 果没有 类

正 当地利用优势或对方 劣势的情形 , 而诚实信 用原则 似的 规定 , 则应在 实践 中根据案件 的具体情况进行 判

为此种对主体行为正 当性 的 要求提供 了支撑 和标 准 , 断 。 在 决定
一个买 卖合 同是否定 价过高时 , 法院应 考

而公序 良俗原则 仅从法律关系外部观察合同 内 容 与法 虑的 首要 因素 是合 同价 与 公平零 售价背 离 的 程度 。
⑤

律价值 和社会基本道德的关系 , 不能很好地与显失公 在此 , 我们不会 考虑 一些 特殊的 商 品 , 比 如 梵高 的

平制 度的模式兼容 。 名 画 。

二 ) 调整显失公平的基本认定标准 再次 , 关于偏 离的 程度 问题 。 在确定了判 断给 付

如前所述 为解决 《 民法通 则 》 第 条 、 《 合 同 价值的标准后 应确定偏离此标准达到什么 程度时 可

法 》 第 条及 《 民通意见 》 第 条存在的 问题 , 笔 者 以认定为合 同内 容显著 不均衡 。 这本应该是 由法官 根

倾向于
一

方面将显失公平的基本认定标准的功能定位限 据个案衡量进行 自 由 裁量的 问题 , 不 应有一 刀切式的

缩为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导 , 条文 中仅设定最基本的要 标准 , 但仍需确 定
一 个基本 的指导性标准 。 施 瓦布 教

件 , 使用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, 并不尝试包括类型化在 内 授给出 的标准为
“

以市场 活动 的本质无法对之做 出 解

的细致性表述 ； 另
一方面列举典型情形 , 将细致 的裁判 释的程度

”

但这种表述仍然 十分模糊 。 英美 判例 法

标准的任务抽离出来 , 由显失公平基本规定之下 的立法 则通过数据确定 了一个大致的标准 , 根据该标准 ,

“

当

和司法解释中 的细致化规定承担此项任务 。 对此 , 英美 合同的价格为商品 的公平零售价的 倍以 上时 法院

法中将显失公平的程序性要件命名为
“

程序性显失公 宣布该合 同显失公平的可能性就大大地增加了
”

。 实务

平
”

, 其基本判断标准为合同当事 人中 的
一方对于合 同 中将两种方式综合运用或许会起到更好的效果 , 但它们

中不合理地倾向于另一方的条款
“

没有意思表示真实的 仅给法官提供 了
一

个 可供参考 的标准 , 均非终极方 案

选择权
”

。 对此 , 我国也有学者认为 , 只有 当
一方 当事 应结合

“

通常的商业背录和具体 的交易或情况的商业霜

人的恶意利用达到了使受损方
“

不具备充分的 自觉和真

实 自愿
”

,

“

陷入非 自 由选择的缔约处境
”

的程度时 , 才

符合显失公平的要求 。
① 参 见 美 弗里德里奇 飢 斯勒 、 格 兰特 吉尔默 、 安东

—

冊 十 从 漏 奇技准 尼 克朗曼 《 合问法 ： 案例 与材 料 ( 上 )
》 屈广清 等

)
细化显失 平的具体认定

巧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麵 年版 第 页 。

根据显失公平基本认定标准的要件 , 可将其细分为
② 乡见孙学致 《 公平规范的本质 》 《东北 师大学报 ( 哲 学社

“

权利义务明显违 反公平 、 等价有偿原则
”

、

“

导致对方 会科学版 〉 》 年第 期 ； 陈鸣 ： 《关 于合 同显 失公平的

没有 自 由选择可能性的情势
”

、

“

利用
”

三部分 。
认定 》 , 《现代法学 》 年第 期 。

实质性标准 ： 权利义务 明显违反公平 、 等价有偿 ③ 德 迪特尔 施瓦布 ： 《 民法导论 郑冲译 ’ 法律出版社

年版 , 第 页 。

、

④ 参见 德 卡尔 拉伦茨 《德 国民法通论 ( 册 )
》 法律

司法实践中 , 应允许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 ’ 灵
出版社 年版 , 第 页 。 另外美国 《统 商法典 》 第

活认定是否存在
“

权利义务明显违反公平 、 等价有偿原 条明确规定条款是否公 平要根据 合同成 立时 的状况

则
”

的情况 , 其核心要素 是考虑合 同 中 双方主给付 的价 判断 , 而不是一个较晚的时 间 。 相关案例也说明此点

砠％昔

转引 自 美 艾伦 范斯 沃思 《美国 合同法 》 , 云 松 、

首先 , 如前所述 , 显失公平删 当 中所 口 的价值均 了存艳译 , 中 闻政法大学 出 版杜 年版 ：

为客观价值 , 即抛开具体情境下 的稀缺程度 和对个别人
。

的特殊效用而 为事物所固有的价值 ,

一

般为普通 人依最 ⑤ 军 , 《 美 国合 法 对外经 济 贸钻 大卞 出 版 年

基本的社会观念认为某事物应当具有的价值 , 法 律不能
第 。

容忍某人在 以市场价格购买某商品或享受某服务后 , 以
’

该商品或服务不具备其所期望之功效为由 要求宣 布该合 ⑦ 转引 自 年 合 法 》 对 外经 济 贸 易 大卞 出 版 社

同显失公平 。 年版 第 贝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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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”

来考察 。 严重程度 。
二是从属 、 尊卑及类似关系 。 在现实 中 , 主

最后 需要强调 的
一

点是我国 对于 某些特殊的交 易 体之间往往存在某种特殊的关 系 , 在此关系 中
一

方的

类型 已经有 明 文规定对待给付金额 的限制 , 如最高 人 地位 ( 并非法律地位 ) 被认为高于另
一

方 , 比 如行政机

民法院 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 干意见 》 第 构 中 的 上下级 、 家 庭关系 中 的长 辈与 晚辈 、 师徒 关 系

条规定 ：

“

民 间 借贷 的利息可 以适 当高 于银行利率 , 但 等 。 因此 , 如果缔约时双方之间存在此种从属 、 尊 卑关

揪高不得超过同期银行贷款利 率的 倍 超出 部分 的利 系 , 地位较低
一方往往被认为是在受到压力 的情况 下接

息法律不予保护 广 此种规定属于 强 制性规定 ,
对超出 受合 同条件的 , 其本人并不情愿但却没有 自 由 选择的可

的部分可以 直接依据该类规定宣布无效 。 而显 失公平规 能性 。 三是存在其他精神上的压迫 。 现实中 ,

一

方 为 了

则 中 的对待给付价值不均衡只能与任 意性规定不一致 , 获得有利于 自 己的缔约条件或缔约机会 ’ 往往通过 不正

而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 , 价值 、 金额违 反强 制性规定 的 当 手段给 对方施加 精 神上 的 压力 。 此种情况类似于 胁

情 况下没有显失公平规则适用的余地 。 迫 , 但不必达到胁迫的严重程度 。

程序性标准之一 ： 导致对方没有 自 由选择可能性 程序性标准之二 ： 利用

利用在显失公平规则中起限制和 区分的作用 ： 现实

我国现行法并不能涵盖 切须考虑 的 因 素 。 下 文巾 巾 方优势 的情况属于常态而非个别 合 同 内 容不均衡

笔者将从众多
“

导致对方没 有 自 由选择可能性的情势
”

勺状况也并不少见 , 即使同时具备 了 以上 两种情形 , 也

中 列举所需考虑的两种情形 并讨论其中 可能被参考
并不能断定合 同就是显 著不公平 的 。 在此 ,

“

利用
”

这

胃 一主观要件起到了 连接二者 的作 用 。 但是
“

利用
”

的概

⑴— —■
念往往并不会 明显地体现出 来 , 因 为通常 的情况是严重

解合 容 及意义 的可 能性 实 质在 于 当
背离公平价格的合同 内 容本身就 已经证明 了

“

利用
”

的

人不能获得足以 支持其做 出 明智选择的信息 ’ 其根
恶意 多数 国家的法律实践也证明了这

一

点 。

■于 方面■社会 中 、 量■■度 超 出 了 ±
实质性标准与程序性标細关 系

体的接受能力 , 另 方面获得 息的渠 道 不完 善 以 及
肖于实质性标准与 程序 性标准 的关系 , 細麵

伯 息不对称 。 錢约 巾 , 方赚现 为 事 人财
巾職了所翻

“

卿腿
’ ’

, 職 暴肺 为制度 的适
法注意 到

巧
关 合 同 内 容 , 另 方面 表现 为 即 使 注意 到

财 , 若某
一

个要件 超 额具 备 ( 客观 上特别 重大 的 不
■ ’ ■ 了

平衡 ) 而另 一要件 尚 不充分的情况下 , 也得适 用 。

③ 这
对

麻 如 果合 同 内 容的不公平性达到 了 十分严重 的
利乂务 及 同 目 的 的实 现将 ； 生何种影 响 。 该种 淸况

进 外

纟
这无疑使暴 利行 为制度退 化 为纯粹的

“

公平性管 制
”

’

体 的具体资质 和 能 力差 别 。 包括理解能 力 的 差 别 、 当

事人身份的差别 、 当事人教 育 程度及职业和经验的胃

别 以 及搜集信息 的优势上 的 差别 。 自 然人相对于

业在信息搜集 能力 和信息处理能力方觀于劣势 ,

“

在
— ±—

越少 。
④

消 息不灵通 、 迷 惑 的消 费 者 与有经济 头脑 的商人 和制

造商之 间 达 成 的最 后 协 议 中 , 消 费 者是 需 要保护 的 ,

錢法关于显失公平餅 中 ’ 得到普遍赞同 的 点

比 自 由 竞争市场的 自 然 法则 和 传统合 同法 所给 与的保

护 更多
”

。 此外 , 合同文本本 身 是 否容 易被理解 、 合 ① 参 见 美 弗里德里奇 凯斯 勒 、 格 兰特 吉尔默 、 安 东

同内 容的专业程 度 、 格式条 款 的使 用程 序 等也 是需 要
等

译 ‘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年版 ’ 第 页 。

考虑 的 因 素 。

② 美 弗里德里奇 凯斯 勒 、 格 兰特 吉 尔畎 、 安 东尼

双方关 系状态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克朗曼 ： ( 合同法 ： 案 例与材料 ( 上 ) 》 屈广清 等译

双方关系状态是重要的考量 因 素 主要包括 三种 。

一

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急迫需要 。 虽然双方当 事人在经济实 力 、 谈 判能 力 方
③ 参 见于飞 《 公序 良俗原 则研 究 》 ’ 北京 大学 出 版社 年

面不存在显著差距 , 但个應况下 方能够翻对方的
① 《联腿紐院 , 鮮剛 删报 告 》 ( 年 ) , 第

某种急迫需要 迫 使其接受不合理的 条件 与 自 己缔约 。 页 , 转引 自 德 迪特 尔 施 瓦 布 ( 民法 导论 》 , 郑冲

这种情况类似于乘人之危 但并不需要达到乘 人之危的 译 , 法律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

高 岩 ： 显失公平规则适用标准的细化与完善

是 如果实质性显失公平与程序性显失公平其中之一很 应 当认识到作 为私法救济的显 失公平规 则仅 为规

严重 那么 另
一

个 的要求程度可 以轻
一

些 。
① 但对于仅 制不公平合 同 的众 多手 段之

一

, 且往 往被认 为 是
“

最

具备其
一

, 而非同时具备的情况 , 通常法院将拒绝适用 后 的防线
”

。 不仅私法中存在 其他规则 , 且 尚 有 更多 的

该规则 规则来 自 于私法 以 外 的领域 , 尤 其是经济 法 , 如 《 消

我 国法院在认定合同构成是否 显失公平时 , 不妨可 费者保护法 》 、 《劳动法 》 中 对消 费者 和 劳动 者的特殊

根据具体情况对实质性标准和程序性标准的程度做相对 保护 , 所有的这些制度均从不 同的角 度 规 制 不公平 交

灵活地把握 , 在其中之一十分严重时 , 相应地可 以 降低 易问题 。 因此 , 应 当将显失 公平规则 放 在 更 为宽广 的

对另
一

标准严重程度 的要求 。 制度背景之下 进行考量 , 也只有 如此才能 真 正理解 和

把握该制度 。

结语

本文作 者 ： 吉林大学法 学院讲师 、
法 学博士

上文已在分析我 国显失公平认定标准局限性的基础
★ 傻

上思考了制度改进的可能性 , 尝试采取 由基本原则 、 显
：

失公平的基本认定标准 、 显失公平 的具体认定标准三部

分组成的 自 上而下 、 由宽泛到细致的规则体 系 。 但问题
,

①
到此还 未结束 。

, , ,

丨 、
从办也 咖必 丁 他 曰 站时 从 说 — 仁

“

如果实体 上的显 失公平 得到了 高
上的各类标准

故

口 能是

；

极的 ,

度证明 这可 以补偿在程序上的显失公 平问题上证明 的欠

何人 、 任何哪怕 梢密 的立法均不可 能为显失么平规
缺

’

, 转引 自 美 艾伦 麵沃思 《美 国合同法 》 ,

则设计 个终极标准 。

‘ ‘

立法无法代替 司法
” ③在此意

葛云松 、 丁春艳译 , 中国政 法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, 第

义上 , 显失公平规则 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高度开放 的特 页 。

性与法 目能动性的发挥 。 因此 , 面对未 来层 出不穷 的新 ⑦

情况 , 应高度重视法官的 自 由裁量权对于显失公平规则 (

’

“

由 于并不存在实 体上 的显失公平 因此

的重大意义 , 甚至在依据显失公平的基本认定标准不能 我们 不必 考 察 是否 存 在 程 序上 的 显失 公 平
”

转 引 自

解决问题的时候 , 应允许法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做出 创 美 艾伦 范斯沃思 《 美国合 同法 》 葛云松 、 丁春

造性的判决 。 立法活动只有不断地从司法实践中 吸收营 艳译 , 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养 , 才能 使我 国 的显 失公平认定标 准不至 于 脱节 于 ③ 美 本杰明 卡多佐 ： 《法律的成长 法律科学俘论 董

现实 。

炯 、 彭冰译 , 中国法制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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